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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寶興金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程(第六期第一階段)」 

(即「枋寮寶興金榮太陽光電發電廠第六期-1」) 

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14年10月31日(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11時30分 

 

 

貳、會議地點：田媽媽 蘭欣食坊 親子遊樂景觀餐廳(屏東縣枋寮鄉中正大路666-8號) 

 

 

參、會議主席：寶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顏銘志 協理 

 

 

肆、出席單位及人數：（詳簽到表） 
 

 

伍、主席或長官致詞（可略）： 

 

 

陸、計畫說明事項： 

一、感謝各位鄉親今天晚上撥空參加本期說明會。 

二、本次施作範圍為枋寮鄉三民段、內寮村段及新開村段，總共4筆土地。 

三、配合中央政府最新政策，施工說明會需舉辦在發電廠址面積最大之村落，

本期設置廠址合計最大區域落在三民段及內寮村段，因此本次施工說明會

舉辦於人和村。 

四、本期選擇模組瓦數為580W，總片數為1884片，設置容量為1.09MW，發

電廠址併接處全數接回本公司枋寮161KV 總昇壓站。 

五、專案時程報告，有關本期土地整合取得情況及台電併聯審查協議書包含地

政機關及主管機關同意書皆已取得，台電初步協商已完成、躉售合約也已

與台電簽訂完成，本次說明會辦理完成後，希望可於12月份取得施工許

可，如順利取得，工期以6個月計算，約在明年6月可完工，完工後申請核

發電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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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設備介紹，本期選用一線品牌高效能太陽能模組，其他設備包含逆變器、

構支架、變壓器、高低壓線路設備及案場通訊，若案場有任何情況皆會透

過通訊回傳。 

七、施工規劃說明，透過案場測量確認案場範圍後進行整理、微型樁安裝及基

礎座施工作業，完成後即開始進行結構支架組立安裝，模組、逆變器依序

安裝，單元昇壓站建立，建立完成後透過外管線拉回至枋寮161KV 總昇壓

站。 

八、因本公司前期案場已將大部分管路皆施作完畢，故本期公司外管線施作範

圍，尚須透過三民段168巷(施工長度約300公尺)接三民路主要幹線及內寮

村段376地號接185縣道主要幹線(施工長度僅10公尺)接進既有饋線，因此

本期外管線影響範圍較小，外管施工前仍會再向當地村長報告工期及居民

安全及交通配套措施並依法申請道路施工許可及張貼施工訊息公告，施工

中也會擺放護欄、交通錐及夜間警示燈並避開交通尖峰時段，尚未施工完

成前也會覆蓋鐵板或聘用當地熟悉路況之指揮人員協助指引替代道路，以

維護用路人安全，施工後恢復道路平整，若該產業道路無法施工也會尋找

替代道路並徵詢地主及當地居民同意。 

九、施工期間交通運輸說明，新開村段633地號通行於沿山公路185縣道，三民

段251、292地號通行三民路轉168巷往案場，內寮村段則通行於三民路，

盡量避免主要通行道路。 

十、工程期間環保對策說明，盡量不進行夜間施工，避免影響居民休息時間，

案場內也盡量避免車輛喇叭聲，施工機具都有定期保養，也會盡量降地排

放廢氣，道路也會適當灑水，避免粉塵飛揚。 

十一、本期預定工程期程約在12月~明年6月份，案場施作完成後，也會請第三

方檢測機構針對機電設備進行檢測後再向台電申請併聯試運轉。 

十二、提供城市發展辦公室電話08-8338605，分機561(專案負責人)、分機

564(專案經理)，另有屏東辦公室聯絡人顏協理，分機500，手機號碼為

0920-486-278，若有任何問題，地主或居民皆可隨時聯繫。 

 

柒、討論事項： 

一、隆山北段152地號地主：今天藉由這個機會，希望公司可以重視地下水汙

染，太陽能板清洗排放之廢水會滲透至地底，建議可於太陽能板下游位置

裝設監測井設備，監測地下水是否受到汙染，若有的話，要採取什麼方法

來避免這個問題;建議公司敦親睦鄰工作要做好，避免施工時遭居民反對，

以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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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回覆:首先，清洗太陽能板之水源為自來水，無添加任何化學藥劑，另

有關地主建議之裝設監測井，若地主擔心，公司可做土壤檢測供地主參

考，另有關敦親睦鄰，目前公司在枋寮地區投入約90%人力，也聘請在地

居民提供工作機會，另在地村里或其他相關活動，公司也都有提供贊助，

有關敦親睦鄰的工作，我們會持續做好。 

二、林姓地主:有看到報導指出目前半導體政策要配合綠電使用，半導體業者可

享有優惠，若真有這個政策，那我們做綠電，一方面可讓半導體業者享有

優惠，一方面也可增加收入，何樂而不為呢? 

 公司回覆:屏東綠能政策係在潘縣長時代才大力推動，屏東土地相較於嘉南

平原土地，較多坡地及高山，舉例來說，雲林縣土地平均一公頃可生產

106萬農作物，嘉義縣土地平均一公頃可生產75萬農作物，但在屏東一公

頃土地僅可生產30~40萬，因此雖然屏東被稱為農業大縣，但在生產農作

物的排名相較之下是靠後的，因此潘縣長任內期間大力推動綠能，他想為

屏東找出路，除了透過引進較好及無污染的產業以外，也可以透過建置綠

能，以太陽能舉例，太陽能施工較快，能馬上產出電力，在大力推動下，

也是在為農民找生路，在八八風災過後，部分地區土地土壤鹽化及耕作困

難區，可以建置太陽能，公司這邊建置太陽能所使用的農地，絕對不是優

良農地，每筆土地在規劃前皆須發文至農業相關單位函詢是否為優良農

地，需得到農業相關單位回覆，此筆土地非為優良農地，才可以進行後續

程序申請，以屏東為例，目前太陽光電施作範圍約1500公頃，但在屏東共

有7萬5000公頃土地，僅占不到2%，現在已經有新聞報導半導體產業與縣

長討論要投資屏東，半導體產業投資屏東希望的是屏東要有足夠的綠電，

現在距離目標還有一小段路要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努力讓屏東達成目

標，希望有半導體產業進駐，不只會讓屏東居住人口素質提高，工作機會

也會變多，收入提高後消費力也會提高，進而讓各行各業都更好，例如之

前枋寮940活動，活動結束後，在地觀光人數還是需要再透過大家廣告及

宣傳，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這個問題，我們透過使用不到2%~5%農地去

建置，可以為屏東帶來那麼多好處，另屏東還有人口外流至其他縣市的問

題，因為他們找不到心儀的工作，若有半導體產業或工廠進駐，就可以增

加工作機會，讓屏東慢慢發展起來，太陽能的好處是在發電過程中不會產

生二氧化碳及汙染，如剛剛專案概要所報告，我們使用最基礎的施工方

式，透過微型樁上方鋪設太陽能板，20年後僅拆除即可，對土地是友善

的，清洗太陽能板也是使用自然水清水，也需有自來水證明，因此我們從

申請開始到施工都需要經過各相關單位層層把關，這差不多需要兩年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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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這個行業高度受到政府關注，也要在施工前辦理地方說明會，接受地

主的疑義或意見，我們接受反對的地主提出的意見，但希望可以理性溝

通，承租土地該付的租金及鄰里溝通，我們都一定會做，我們在這個地區

建置，我們希望可以當地主的好鄰居，若有地主來電客訴草太長或其他問

題，我們都會盡速處理。 

三、潘姓民眾表示支持政府政策，支持綠能，照顧老農生活。 

 

 

捌、散會時間：中華民國114年10月31日(星期五)上午11時30分 
 

 

 

 


